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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
類 科：法制、法律廉政 

科 目：刑法 

考試時間：2 小時  

甲、申論題部分：(50 分) 

陳介中老師 解題 

一、甲男駕車載女友乙以及乙的母親丙到郊外餐廳，想要討論甲、乙計畫結婚之事。車子行經十

字路口，甲無任何疏失竟遭開車闖紅燈的丁撞擊，甲、乙兩人僅受輕傷，丁則是受到驚嚇，

全身癱軟，而坐在甲車後座的丙由於直接受撞擊，多處骨折且血流不止。乙女本來已經拿出

手機要呼叫救護車將丙送醫急救，但甲想到丙一直阻攔他跟乙的婚事，遂勸乙不要救丙。乙

因為深愛甲，很想跟甲雙宿雙飛，雖明知不將丙送醫，丙將丟掉性命，但仍狠下心來，不招

救護車將丙送醫，嗣後丙果然因為延誤送醫流血過多死亡。試問甲、乙觸犯刑法上何罪名？

（25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☆(最多五顆星)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並不是一看就知道答案的考古題，主要的考點在於不純正不作為犯

的犯罪參與問題，其次也可以談到肇事逃逸罪的行為認定。 

【擬答】 

乙不叫救護車將丙送醫的行為，成立殺尊親屬罪之不作為犯（第 272條、第 15條）： 

客觀上，乙對於母親丙具有生活共同體的保證人地位，其放任丙之死亡風險擴大之不作

為，與丙之死亡結果間具有擬制的因果關係，亦具有客觀可歸責性；主觀上，乙具有故

意。 

乙無阻卻違法事由，於罪責，丙為乙之直系血親尊親屬，故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，且

乙無其他阻卻罪責事由，成立本罪。 

甲的部分： 

甲勸乙不叫救護車的行為，成立普通殺人罪不作為犯之教唆犯（第 271 條第 1 項、第 15

條、第 31 條第 1 項）： 

客觀上，甲對丙並無生活共同體之保證人地位，而其教唆乙為之，應依第 31 條第 1

項擬制其保證人之身分；再者，乙確實著手實行殺人之故意不法主行為，符合限制從

屬形式。主觀上，甲具有殺人故意。另因甲與丙間無直系血親尊卑親屬關係，故依第

31 條第 2 項，甲僅成立普通殺人罪。 

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，成立本罪。 

甲上述行為，不成立肇事逃逸罪（第 185 條之 4 第 1 項前段）： 

客觀上，甲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發生交通事故（2021 年修法後，法條從「肇事」改為

「發生交通事故」已不再要求行為人對車禍發生有過失），且車禍當下被害人僅受普通

傷害，並未死亡或重傷僅受普通傷害，並未死亡或重傷。再者，「逃逸」行為必須行為

人有離開現場之積極作為始能成立，故甲縱未於車禍後履行任何作為義務，然其亦非

「逃逸」，故不成立本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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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沒有大客車駕駛執照，聽聞擔任遊覽車司機的朋友乙因為生病無法上班，甲為了既能幫助

朋友，自己也能賺點外快，便到乙任職公司佯稱自己有大客車駕駛執照，且願意幫乙代班。

遊覽車公司老闆見甲一臉老實，信以為真，便讓甲開車出團。孰料，沒開過遊覽車的甲開車

技術並不足以駕駛遊覽車，因為不熟悉大客車後視鏡的使用，在轉彎時雖然已經極為注意，

但仍輾斃一旁騎機車的老翁 A。試問甲有何刑責？（25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★(最多五顆星)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是一個非常學理型的考點，在考的是關於「超越承擔的過失」應該

如何論罪的問題，詳細的學理，可以參考許恒達教授所著〈「超越承擔過失」的刑法歸

責〉一文，裡面有詳盡的分析。 

【擬答】 

甲駕車碾斃 A的行為，成立過失致死罪（第 276條）： 

客觀上，甲駕車的行為與 A 遭碾斃的結果間具有條件因果關係；再者，甲無大客車駕照

亦無駕駛經驗，其駕駛行為已製造法所不容許風險，且風險已實現，亦在構成要件效力

範圍內，故甲具有過失。 

甲無阻卻違法事由；於罪責，甲於行為當時並無避免此車禍發生的個人能力，且此一能

力欠缺甲事前即有預見，此即為「超越承擔過失」之問題，應如何論罪，學理上有不同

見解： 

前置犯行模式：傳統上認為，行為人於法益階段雖然沒有避免結果發生的能力，但是

在決定從事該行為之時違反了其不作為義務，因此可將該原因階段的行為認為成立過

失犯罪，亦即，此說會將行為人的過失行為提前至「決定駕駛大客車」時判斷。 

行為罪責論的例外：德國上也有學說認為，如果行為人於開始實施危險行為的時點認

識或可得認識「個人的能力缺陷」而仍實施該危險行為，亦即，此說先在一定範圍內

接受素行罪責的看法，後階段構成要件行為時的罪責認定即不一定要框限在同一時點

的範圍內，而可以用前階段的危險行為實施時認定之。 

個人能力欠缺的不予考量：行為人在前階段開始實施逾越自我控制能力之行為，在規

範理論的視角下，只是一種自陷無能力控制危險的不真正義務違反，如果行為人對其

個人之能力缺陷有所預見或有預見可能性，在以「後階段」的「原始構成要件行為」

判定刑責的審查過程中，縱然行為人於同一時點欠缺排除法益侵害發生的個人能力，

看似可排除過失罪責，但是因為此項欠缺乃因可歸責於行為人的不真正義務違反所致

生，不得再行適用「欠缺過失罪責」的法律效果，行為人仍然基於原始的構成要件行

為與同一時點的過失罪責（因為不得適用因為個人能力欠缺而「阻卻罪責」的利益，

故得認定充分的過失罪責），而擔負起法益侵害的過失刑責。 

上述不同見解，應以「個人能力欠缺的不予考量」觀點較為妥當，理由在於，此一理

論可以維持兩項刑法理論的基本要求：第一，構成要件行為維持在後階段，亦即對法

益侵害產生具體危險的行為人舉止；第二，罪責的認定也可以保留在同一構成要件行

為時點，不必轉向所謂「間接的行為罪責」。如此的見解一方面吻合了刑法基本原則

，也迴避了可能發生的批判。基於此說，甲本身違反了「無駕照即不應駕駛大客車」

的不真正義務時，即無從在發生事故時主張其個人能力的欠缺，故應肯認甲具有完整

的罪責，成立本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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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律師甲受某政治人物的妻子 A委任，為 A處理案件。甲將部分卷宗帶回家中閱讀，但因疏忽

將卷宗打開放在桌上，不料竟被甲的妻子乙看到一文件，證實坊間傳聞 A被其丈夫家暴一

事。乙平常即對該政治人物的言論極為不滿，遂向甲「曉以大義」，要求將此文件內容傳給

媒體報導公諸於世。甲禁不起乙的勸說洗腦，便跟乙共同將此文件影印後寄給報社刊登。嗣

後 A對甲、乙兩人提出告訴，試問甲、乙有何刑責？（25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☆☆(最多五顆星)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主要要先釐清的是，訴訟案件的卷證內容是否屬於「國防以外秘

密」？除此之外，另一個主要的考點就是純正身分犯的共同正犯問題，老考點了。 

【擬答】 

本題行為客體之性質： 

訴訟案件的卷宗資料其在刑法上究竟為一般私人之秘密，或為國防以外之國家秘密，應先

予以分析。本人認為，對此不可一概而論，如為偵查中之刑事案件卷宗，此時涉及國家追

訴犯罪之利益，故應屬國防以外之國家秘密；但其他訴訟案件之卷宗，原則上僅涉及訴訟

當事人間之隱私，國家並非此秘密之主體，故洩漏此一秘密，僅有妨害秘密罪章之刑責。

本題所涉及者，僅為一般訴訟案件，故與刑法第 132 條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無涉，先予

敘明。 

甲的部分： 

甲將卷宗打開放在桌上的行為，不成立業務洩漏秘密罪（第 316 條）： 

客觀上，律師甲有洩漏其業務上持有秘密的行為，但主觀上，甲顯然無故意，且本罪不

處罰過失犯，故甲不成立犯罪。 

甲將卷宗內文件影印寄給報社的行為，成立業務洩漏秘密罪（第 316 條） 

客觀上，律師甲將卷內文件影印寄給報社，即屬洩漏其業務上持有秘密的行為；主觀

上，甲具有故意。 

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，成立本罪。 

乙和甲共同將卷宗內文件影印寄給報社的行為，成立業務洩漏秘密罪之共同正犯（第 316

條、第 31條第 1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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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觀上，本罪屬純正身分犯，甲具有業務身分，乙就此等行為亦與甲具有犯意聯絡與行

為分擔無疑，而乙不具有業務身分，能否與甲成立上述罪名之共同正犯？抑或僅能成立

幫助犯？對此，學說與實務上有不同見解，分述如下： 

否定說：犯罪支配論認為，純正身分犯為犯罪支配論的例外，無身分之人無從論以正

犯，因純正身分犯之犯罪僅有有身分之人實行始能彰顯此不法內涵，故依此說，純正

身分犯之犯罪如有無身分之人共同實行，僅能成立幫助犯。 

肯定說：現行條文第 31 條第 1 項並未將純正身分犯列為不能透過他人成立正犯之例

外，故無身分者共同實行，仍得成立正犯。 

上述不同見解，應以「肯定說」較能符合現行法第 31 條第 1 項之文義，故乙雖無業

務身分，仍應依第 31 條第 1 項擬制身分，與甲成立上述罪名之共同正犯，惟乙無身

分，故依本項但書得減輕其刑。 

主觀上，乙具有故意；且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，成立本罪。 

 
 

四、甲對乙佯稱自己是某黑幫的堂主，手下小弟都兇狠無比，因為前陣子殺了人，現在正在跑

路，想要乙贊助一萬元的跑路費，不然就要叫手下小弟把乙帶到山上殺死埋掉。乙聽到後驚

恐無比，遂湊了一萬元交給甲。嗣經證實甲事實上只是個小混混，平時只敢做點雞鳴狗盜之

事，甲當時對乙所說殺死埋掉，只是為了唬弄乙，意欲得財而已。試問甲有何刑責？（25

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☆☆(最多五顆星) 

《破題關鍵》：相較於前三題，這是一個比較偏考古題的題型，考的就是強盜罪「至使

不能抗拒」的具體認定，以及虛偽惡害欺騙被害人交付財物應如何論罪的問題。 

【擬答】 

甲以虛假惡害威脅乙交付現金的行為，不成立強盜取財罪（第 328條第 1項）： 

客觀上，甲威脅乙交付財物，否則叫小弟將之殺害，此應屬脅迫行為無疑，然此一手段

是否「至使不能抗拒」則有疑義，牽涉不同學說認定，分述如下： 

一般人標準說認為，應以行為人的強制手段是否足以使一般人達到不能抗拒為準。 

被害人標準說認為，應以行為人的強制手段，是否足以使個案中的被害人達到不能抗

拒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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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之一般人標準說認為，若採取「被害人標準說」在實際訴訟上容易流於各說各話

，並不容易獲得證明，畢竟何謂「不能抗拒」在語意上並不清楚。因此，應以客觀上

的惡害為何作為不能抗拒的決定。只要是對於「他人生命或身體的現實危害」，即應

認為不能抗拒，而不問在具體個案中被害人的狀況。 

上述不同見解，本人認為應以「修正之一般人標準說」較能符合法律安定性。依照此說

，甲雖以生命惡害威脅乙，但並非現實惡害，故甲不成立本罪。 

甲上述行為，成立恐嚇取財罪（第 346條第 1項）： 

客觀上，甲以惡害告知乙使其陷於恐懼後交付財物，進而受財產損失，其間具有因果關

係；主觀上，甲具有故意與不法意圖。 

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，成立本罪。 

甲上述行為，成立詐欺取財罪（第 339條第 1項）： 

客觀上，甲施用詐術乙使其陷於錯誤後交付財物，進而受財產損失，其間具有因果關係

；主觀上，甲具有故意與不法意圖。 

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，成立本罪。 

競合：甲以一行為觸犯恐嚇及詐欺二罪，二者保護法益相同，一般認為，恐嚇之不法內涵

及刑度均重於詐欺，故應依法條競合補充關係，論以恐嚇取財罪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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